有關縣市改制直轄市戶籍登記作業宣導

一、99年12月25日改制為直轄市，改制直轄市民眾持用改制前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仍屬有效，可持續使用。
二、民眾因改制而在戶籍所在地縣市轄內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換發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者，不另收取換證規費，由戶政事務所直接列印檔存相片換發國民身分證，或直接換發戶口名簿。

三、民眾因申辦各項戶籍登記而隨同須換領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或因改制而跨縣市換發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應繳納換證規費。

四、配合內政部戶役政系統轉檔需要，全國各戶政事務所於99年12月24日（星期五）下午5時起至同年12月27日（星期一）上午8時止不受理各項戶籍登記。
